花蓮縣身心健康及成癮防治所
1、 本次甄選類別與名額：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機制服務計畫，約用人員1名。
2、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14年6月18日(星期三)截止，一律採郵寄報名，以郵戳為憑。
3、 應徵資格：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護理、心理、社會工作、職能治療、公共衛生或醫事相關系所學士學歷。
(2) 符合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
(3) 符合護理專科以上學歷且具精神科護理或專職從事精神病人關懷訪視服務經驗滿2年以上。
(4) 符合上開系所碩士學歷，或領有護理師、心理師、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師、公共衛生師或醫事人員相關證書。
(5)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核定前已任職為精神病人社區關懷訪視員者，其科系不受限制。
4、 報名資料請以掛號寄送至：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391號「身心健康及成癮防治所 陳芯筑護理師收」，請於信封上註明【應徵114年度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機制服務計畫-約用人員(行政人力)】，洽詢電話：03-8351885分機316。
5、 報名時請檢送下列資料各1份(請以A4 紙張影印並加註「與正本相符」，親筆簽名後並加蓋本人私章，以示負責。面試時請攜帶正本驗畢發還)：
(1) 履歷表。(須登載清楚、自傳不可空白且經本人簽章)
(2) 身份證(需正反面影印)。
(3)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4) 其他足以證明相關工作經驗之證明。
6、 甄選日期、地點：
(1) 甄選方式：初審資格符合者，通知口試
(2) 甄試地點及時間:經審查符合本次徵才資格者，其甄選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7、 錄取公告：甄選後如總成績未達錄取分數(80)分，不予錄取。2週公告於「花蓮縣衛生局」官網並電話通知正取人員，如甄選作業時間不及，得順延錄取公告日期。

